
青田县阳光山庄小区污水零直排工程招标公告

招标序号：青建招 2023 第[22] 号

1.招标条件

青田县阳光山庄小区污水零直排工程已 青田县发展和改革局 以 青发改审〔2023〕35号 批准建设，项目代码：2301-331121-04-01-620396，建设

资金来自 国企自筹解决 ，项目业主为 青田县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招标人为青田县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委托代理机构为杭州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青田县阳光山庄小区污水零直排工程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本项目位于青田县鹤城街道阳光山庄小区。

2.2招标范围：主要包括给排水管敷设、强弱电上改下，以及路面破除和修复等附属工程建设。详见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

2.3最高投标限价： 13838447元【其中暂估价600000元、暂估价654000元（含税）；暂列金604563元、暂列金658974元（含税）,暂估价（含税）

及暂列金（含税）计入总价，但不下浮。】

2.4工期要求：420日历天。

2.5质量要求：合格。

3.投标人资格要求

（一）投标人：

3.1投标人资质类别和等级：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

3.2☑具备有效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企业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企业经理、企业分管安全生产的副经理、企业技术负责人）具有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A类证书；

3.3□业绩及证明材料。业绩要求：  /   ；

证明材料要求：需提供□工程中标通知书、□工程合同、□工程竣工验收文件、□业主证明，□其它材料：      /      ；如证明材料载明的相关信息

不一致，按以下顺序进行认定：1、工程竣工验收文件；2、工程合同；3、业主证明；4、工程中标通知书；5、其它材料。

3.4近三月（2023年01月、02月、03月）企业人员总数每月不少于50人（注：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企业不少于《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各类别最低等级资

质规定的企业主要人员总数）。

3.5本次招标□接受/☑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      

（二）拟派项目负责人：

3.6拟派项目负责人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 市政公用工程专业贰级及以上 建造师执业资格，并在“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已录入； 同时具

有有效的专职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B类证书。且拟派项目负责人无在建或预中标工程，如在投标截止日存在在其他任何在建合同工程 (在建合同工程的开始时间为合

同工程中标通知书发出日期，或者不通过招标方式的则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开始时间，结束时间为该合同工程验收合格或合同解除日期) 担任项目负责人 (包括工程

总承包项目中的施工负责人) 的，不得以拟派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参加本次投标；

3.7项目负责人在“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未处于锁定状态。

（三）其他：

3.8 拟派施工现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具有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C类证书，本项目配备应不少

于 1 人；

3.9 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未被列入建筑市场严重失信名单（以全国和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为准）；

3.10□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未被列入招标投标失信黑名单（以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披露期内的失信黑名单为准）；

3.11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自2020年01月01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发布时间为准) ；

3.12       /       

4.招投标方式

4.1公开招标。

5.招标文件的获取

5.1本项目招标文件和补充（答疑、澄清）、修改文件以网上下载方式发放。

5.2 2023年 03 月 31 日起潜在投标人可登录“丽水市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网址：http://lssggzy.lishui.gov.cn/ ）”下载。

5.3潜在投标人应自行关注网站招标公告、更正公告、答疑澄清文件、修改文件等内容，招标人不再一一通知。如有答疑澄清文件，投标人必须下载最新答疑澄

清文件并导入投标文件制作工具，否则制作的电子投标文件将无法开标。投标人因自身贻误行为导致投标失败的，责任自负。

5.4 未取得丽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CA数字证书的潜在投标人，应先办理交易主体注册手续，取得丽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CA数字证书，具体登记办法请登录

“丽水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办事指南”栏目进行查看。主体库注册咨询电话： 4009980000； CA锁办理咨询电话： 400 0878198  0578-2292759。

6.不见面系统开标时间及网址

6.1开标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

6.2网址：通过“丽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首页——用户注册/登录——访问2.0新平台——不见面开标”进入。

6.3（1）本项目采用不见面开标系统开标，投标人可在本企业电脑上自行解密（注：丽水市公共资源平台电子交易平台2.0系统不见面开标暂时只能通过PC端签

到，无法进行手机签到）。

（2）投标人现场开标地点：青田县瓯南街道百悦城5幢（华侨总部经济大楼）12楼1204招投标中心开标室（三）；

（3）本项目在丽水市公共资源电子交易平台2.0开展招投标活动，请潜在投标人通过“丽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首页——用户注册/登录——访问2.0新平

台”登录业务系统办理相关业务。

（4）丽水市公共资源电子交易平台2.0新平台采用新的驱动和投标工具，请在“丽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首页——用户注册/登录——访问2.0新平台”登

录页面下方点击【驱动下载】、【投标工具下载】按钮下载相关软件。

7 .联系方式

招标人： 青田县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杭州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青田县百川润城2幢8号    地 址： 青田县滨江国际小区9幢3单元302 

联系人： 陈泽洋 联系人： 周晓雪

电 话： 0578-6090933 电 话：         0578-6769386      

邮 箱：               /            邮 箱：  499369060@qq.com 

公告发布时间： 2023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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